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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參訪學員：補助每人機票費、生活費、手續費及平安保險費，補助標準比照

帶隊教師。  

第九條 各教學單位開設國際化課程所需經費，由國際交流相關科目 項下支應。補助金額配合年

度預算調整之，核予部分補助或全額補助。 

第十條 經核定之國際化課程，應於開課前一週完成下列手續：  

一、 將課表送教務處完成開課手續。 

二、 修課同學完成選課。 

第十一條 經核定之國際化課程，應於課程結束後二週內完成下列手續： 

一、 將成果報告書（含課程問卷調查表）送教務處審閱後，送業管單位存查。 

二、 將實際修畢課程之學生成績單送教務處登錄。 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，悉依本校之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 


